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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随着各种新类型案件、重大疑难等案件不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在各地法院时有出现
。
例如，同是一个法院受理的案件，类似的法律事实，由不同的业务庭审理，适用法律的标准却不统一
，甚至同一业务庭内不同合议庭对柑似的法律事实也会作出大相径庭的裁判；不同法院之间也存在裁
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地削弱了司法的权威，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度。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已成为目前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核心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形
式。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提出了50
项改革任务和改革措施。
其中第13项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
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
式、指导规则等”。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方武发布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意见。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司法改革。
在以制定法为特色的现代中国法律制度中，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引入不同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中
国式的“案例指导制度”。
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审判实践的产物.是我国审判方式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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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出版社是我国著名的法律专业出版机构，该社组织编写的这套《热点难点案例判解》系列丛书，
可以说是一次案例研究的较好尝试。
这套丛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案例编选精当。
典型案例、热点难点案例的挑选是一件见水平、费工夫的工作，典型案例、热点难点案例不等于奇案
怪案，而是蕴涵了法学原理，也富于实践指导意义的实践精华。
本丛书案例编选具备相当专业水准，精当贴切，并注重社会效果，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审判实践的进展
。
第二，案例分析深入。
本丛书的案例研究，准确抓住案例的核心点，鞭辟入里，富于创新，析案思路清晰敏捷，不但透了案
例中的法学原理，还能进一步引申新理论，发现新问题，这就对实务工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编写队伍整齐。
这套丛书的编写者，都是审判一线的庭长、副庭长，并都具有法学博士学位，可以说，都是专家型、
学者型的法官。
他们熟悉审判工作，也勤于思考，热爱学习，善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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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琥　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出版《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比较分析》、《历史法学》、《发达国家立法制度》、《热点难点案例
判解——工伤保险》、《模拟行政审判庭》等个人专著，参与编写《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
《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海洋行政执法》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研究方向：行政诉讼实务、法社会学、司法改革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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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具有可诉性2　房屋登记机关根据
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房屋登记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　未改变登记内容的补证行
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4  被生效民事判决作为证据采信后的房屋登记行为仍具有可诉性5　与房
屋连续转移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6　承租人以房屋登记行为侵犯
其优先购买权提起诉讼的具有原告主体资格7　妻子以房屋登记行为侵犯夫妻共有房产提起诉讼的具
有原告主体资格8　继承人与被拆除房屋的权属登记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具有原告主体资格9
　房屋登记机关对依法查封的房屋办理转移登记的应予撤销10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
应予驳回    ‘11  预售商品房抵押登记行为与生效民事判决抵触的应予撤销12　登记机关没有尽到必要
注意义务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无效13  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当一并抵押14　
房屋所有权登记被撤销后房屋抵押效力的认定15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中公证书的地位和效力16　房
屋多重买卖中房屋权属登记效力的认定17　擅自处分未成年人房屋所有权办理的转移登记应予撤销18
　离婚后房屋连续转移登记与生效裁判不一致的应予撤销19　房屋继承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冲突及
其解决20　对违法建筑不得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21　查询房屋档案资料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和程序22
　房屋权属有争议的应不予办理转移登记23　房屋公摊面积登记错误的可以判决部分撤销24　房屋登
记混合过错下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的衔接25　注销房屋产权证不是行政处罚行为26　生效刑事判决认
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合法性审查的依据27　房屋登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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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具有可诉性　　——高某某
不服某市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案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同一房产先后与高
某某、吴某某签订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并获得原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登记备案。
高某某对原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的重复登记备案行为不服，向某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999年9月15日，高某某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将其开发的国际商住别墅城1期c型3086号房屋卖与高某某，并于1999年10月27日在原某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备案。
2000年8月3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又与吴某某签订《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将该房
屋卖与某某。
2000年9月26日，原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吴某某签订的《外销商品房
预售契约》办理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
高某某对原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的重复登记备案行为不服，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原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的职权现由某市建设委员会行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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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
好的案例研究，沟通了理论和实务。
学术界从案例析理论，增进学术研究；实务界以理论析实践，推进审判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万鄂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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